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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20年第二期自然村“红黑榜”名单通报

根据《昆山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红黑榜” 考核办法（试行）》文件要求，今年4月份，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分三个小组，对全市涉及11个区镇117个行政村（涉农社区）共计299个自然村的农村人居环境进行了检查考核，现将2020年第二期自然村 “红黑榜” 名单通报如下：

一、红榜名单

1. 张浦镇南吉山村薛家埭

2. 周市镇市北村郭家湾

3. 高新区燕桥浜村燕桥浜

4. 周庄镇祁浜村三株浜

5. 张浦镇林庄村管家厍

6. 巴城镇龙潭湖村龙潭头

7. 锦溪镇马援庄村马援庄
8. 千灯镇石浦村陶灯浜

9. 周市镇永共村小泾港

10. 淀山湖镇民和村北石塘
二、黑榜名单

1. 千灯镇施家泾村施家泾
2. 锦溪镇阮家浜村阮家浜

3. 巴城镇正仪村北塘湾

4. 锦溪镇袁甸村袁家浜
5. 锦溪镇南前村南前

6. 周市镇陆桥村石家浜

7. 千灯镇新泾村竹墩浜

8. 高新区大渔村斜泾新村

9. 张浦镇大市村朱家埭

10. 周庄镇复兴村汶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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